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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保护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浴缸产品的生产、检验及使用。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

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本文件所有版权归属于该文件的发布

机构。除非有其他规定，否则未得许可，此发行物及其中章节不得以其他形式或任何手段

进行生产和使用，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联网及内部网络等。使用许可可于发

布机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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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广东浪鲸智能卫浴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国建筑卫

生陶瓷协会。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欧路莎股份有限公司、乐家(洁具)苏州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洪志强、霍兆鸿、王海涛、唐敏俊、徐熙武、张士察、张译娴。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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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浴缸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浴缸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识和说明书以及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家庭用的智能浴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部分：发射 

GB/T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4706.7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73 部分：涡流浴缸和涡流水疗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第 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 

GB/T 18202  室内空气中臭氧卫生指标 

GB 28232—2020  臭氧消毒器卫生要求 

GB 28235—2020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GB/T 33733  厨卫五金产品术语与分类 

GB/T 36464.2  信息技术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第 2部分：智能家居 

GB/T 37798—2019  陶瓷砖防滑性等级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733、GB/T 36464.2、GB 28232—2020、GB 28235—2020 和 GB/T 4706.73 界定的以及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浴缸  smart bathtub 
具备水量调节、水温调节、按摩强度调节、灯光调节、蓝牙、音乐或其他多媒体等功能，并可通过

人机交互或信息交互等方式实现功能操控或转换的浴缸。 

4 要求 

4.1 外观要求 

4.1.1 亚克力材质浴缸，表面应光滑，色泽应均匀，不得有气泡、裂纹等缺陷；背面不应有固化不良，

浸渍不良、缺损、毛刺等缺陷；切割面不应有分层及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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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人造石材质浴缸，色泽应均匀一致，不得有明显色差；表面应光滑平整，无波纹、料痕、刮擦、

裂纹；不允许有气泡及大于 0.5 mm 的杂质，拼接处不应有明显的接驳痕。 

4.2 性能要求 

4.2.1 滞留水 

按 5.2.1 的方法测试，浴缸的滞留水应不超过 500 g 或浴缸容量的 0.2％，两者选取最小值。 

4.2.2 满水变形量 

按 5.2.2 的方法测试，浴缸的满水变形量应满足：底部排水口处的变形量应小于1 mm，上缘面的水

平中间部位变形应小于 2 mm。 

4.2.3 水温性能 

智能浴缸的设置水温最高不超过 42 ℃。初始水温设置为 42 ℃，按 5.2.3 方法测试后，要求测试水

温的下降值应不超过(3±1)℃。 

4.2.4 水流喷射距离 

按 5.2.4 的方法测试，试验含气水流的喷射距离应大于 150 mm。 

4.2.5 密封性 

按 5.2.5 试验后，浴缸的循环系统应无渗漏。 

4.2.6 噪音 

4.2.6.1 配置普通水泵的智能浴缸，噪音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功率、噪音限值对照表 

浴缸额定功率 P 

W 

噪音值 

dB 

P≤750 ≤68 

750＜P＜1 200 ≤70 

P≥1 200 ≤72 

4.2.6.2 配置加热水泵的智能浴缸，噪音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2 功率、噪音限值对照表 

浴缸额定功率 P 

W 

噪音值 

dB 

P≤2 200 ≤68 

2 200＜P＜2 700 ≤70 

P≥2 700 ≤72 

4.2.6.3 配置气泵的智能浴缸，噪音应符合表 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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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功率、噪音限值对照表 

浴缸额定功率 P 

W 

噪音值 

dB 

P≤1 000 ≤72 

1 000＜P＜1 500 ≤73 

P≥1 500 ≤75 

4.2.7 语音交互 

4.2.7.1 语音识别要求 

4.2.7.1.1 在低噪家居环境(声音强度在 50 dB 以下)中，语音识别句识别正确率应不小于 85％。 

4.2.7.1.2 在高噪家居环境(声音强度在 60 dB～65 dB)中，语音识别句识别正确率应不小于 80％。 

4.2.7.2 响应时间 

平均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 s。其中，响应时间的计算方法见公式(1)： 

 erack ttT  ....................................... (1) 

式中： 

Tack——响应时间，单位为秒(s)； 

tr——给出结果的时刻，单位为秒(s)； 

te——语音输入结束的时刻，单位为秒(s)。 

4.2.7.3 语音唤醒 

应在家庭嘈杂环境下可用，其要求应包括： 

a) 在低噪音家居环境(声音强度在 50 dB 以下)中，唤醒成功率应不小于 80％，误唤醒频度应小于

或等于 0.2 次/h； 

b) 在高噪声家居环境(声音强度在 60 dB～65 dB)中，唤醒成功率应不小于 65％，误唤醒频度应小

于或等于 0.1 次/h。 

4.2.8 手势交互 

4.2.8.1 手势说明 

4.2.8.1.1 应在说明书中列出所有的手势指令，并列出每一个手势的名称和操作描述。 

4.2.8.1.2 手势指令中任意两个手势之间相似程度尽可能低，以便区分。 

4.2.8.2 手势识别 

4.2.8.2.1 手势交互系统能够感知用户的手势输入行为，并且在手势动作指令发出后，手势识别的结

果应以视觉、听觉、触觉或其他方式通知用户。 

4.2.8.2.2 手势功能可以在系统中设置开启或关闭。 

4.2.8.2.3 手势指令中手势的交互成功率应不小于 80％。 

4.2.9 蓝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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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浴缸与移动或固定设备之间的连接采用双向确认后方可连接。智能浴缸与移动或固定设备连接

后，应能够控制产品并且能够无故障的运行。 

4.2.10 运行状态显示 

应在说明书中明确告知产品的运行状态显示、故障显示等，不限于通过声、光、数显等形式来体现。 

4.2.11 操作系统的要求 

操作系统应稳定可靠，语音交互流畅，手势功能识别迅速，蓝牙连接顺畅，动作操作过程中系统无

卡顿等现象。 

4.2.12 消毒功能 

4.2.12.1 臭氧消毒 

4.2.12.1.1 带有臭氧消毒功能的浴缸，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的使用方法，开机作用至产品使用说明书

规定的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杀灭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4 消毒时杀灭微生物指标 

试验类型 微生物 指标 

实验室试验 

模拟现场试验 

现场试验 

大肠杆菌(8099) 0 CFU/100 mL 

4.2.12.1.2 在有人的条件下使用臭氧消毒功能，周围环境中臭氧的泄漏量应不大于 0.1 mg/m
3
。 

4.2.12.1.3 在密闭条件下，臭氧消毒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密闭室内臭氧气体的残留量应不大于

0.16 mg/m
3
。 

4.2.12.2 紫外线消毒 

4.2.12.2.1 带有紫外线消毒功能的浴缸，在说明书描述的一个最低要求的消毒周期结束后，杀灭微生

物指标应符合表 5的要求。 

表5 消毒时杀灭微生物指标 

试验类型 微生物 指标 

实验室试验 

模拟现场试验 

现场试验 

大肠杆菌(8099) 0 CFU/100 mL 

4.2.12.2.2 紫外线消毒功能开启后，紫外线泄漏量应不大于 5 μW/cm2
。 

4.3 安全要求 

4.3.1 电气安全 

电气安全应符合 GB/T 4706.1、GB/T 4706.7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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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防滑要求 

防滑等级应不低于 GB/T 37798—2019 中的 A级[斜坡法(赤足、湿态)]的要求，见表 6。 

表6 斜坡法(赤足、湿态)防滑等级 

防滑等级代号 
临界角 α 

° 
防滑能力 

C α≥24 高 

B 18≤α＜24 中 

A 12≤α＜18 

－ α＜12 
低 

4.3.3 回水孔止发 

浴缸运行过程中不应该随着水流而导致头发吸入孔中。 

4.3.4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应符合 GB 4343.1、GB 17625.1 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要求 

5.1.1 亚克力材质的浴缸 

在照度大于700 lx 环境中，距离产品750 mm～900 mm 条件下，目测浴缸的表面来确认是否符合要求。 

5.1.2 人造石材质的浴缸 

在照度大于 700 lx 环境中，距离产品 750 mm～900 mm，与水平夹角为 45°、75°条件下，目测浴缸

的表面来确认是否符合要求，其中杂质尺寸使用点规来测量。 

5.2 性能要求 

5.2.1 滞留水 

浴缸水平摆放，将室温水注入浴缸内至溢流口，启动泵，使循环系统运行时间不少于 30 min，待浴

缸运行完成后，自动排水完成(带气泡功能的，需自动吹气功能运行完成后测试)，关闭排水口，排水口

不能有任何泄漏。分别垫起浴缸底部的四边，使浴缸的上平面分别朝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倾斜不小

于 30°，将管道内的滞留水全部倒出。确保每个方向滞留水流尽，用吸水材料吸干，并收集。用称量法，

计算累积滞留水的重量。 

5.2.2 满水变形量 

将浴缸置于图 1所示的支撑上，上缘面保持水平。在各测量点上安装百分表，然后慢慢地灌水至距

离浴缸溢流口位置，保持 3 min，测量底面排水口处的挠度和上缘面水平中央 4 个点的纵向挠度。上缘

面的挠度取 4个点中的最大绝对值，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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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上缘面测定点； 

2——排水口测定点； 

L——浴缸长度； 

B——浴缸宽度。 

图1 测试支撑示意图 

5.2.3 水温性能 

在环境温度(23±1)℃、进水水温设置为 42 ℃，加水到最高水位后，并且将水力按摩、气泡按摩、

空气调节等全部开启到最强档，浴缸上部开放式条件下，运行 10 min 后测试水温，温度的采集点选在

浴缸左、右、中间位置，然后取平均值。 

5.2.4 水流喷射距离 

把浴缸置于平台上，调平浴缸，注水至高于浴缸喷嘴中心以上 50 mm，启动泵，用钢尺测量水流喷

射水平距离。 

5.2.5 密封性 

5.2.5.1 将室温清水注入按摩浴缸内至溢水口，启动泵，使循环系统运行时间不小于 10 min，目测浴

缸各密封面及管道连接处是否有渗漏。 

5.2.5.2 将室温清水注入按摩浴缸内至溢水口，堵塞浴缸内的所有浴缸喷头出口，启动水泵，目测浴

缸各密封面及管道连接处是否有渗漏。 

5.2.5.3 将 60 
+5 

0 ℃的清水注入按摩浴缸内至溢水口，启动泵，使循环系统运行时间不小于 10 min，目

测浴缸各密封面及管道连接处是否有渗漏。 

5.2.5.4 从进水口注入室温清水，排出管内空气，然后用手关闭按摩浴缸上所有给水管的终端阀门，用

试压泵升至 0.6 MPa，保压时间 2 min，目测浴缸各密封面及管道连接处是否有渗漏。 

5.2.6 噪音 

检测条件：环境噪声应小于 45 dB 或比实测按摩浴缸噪音低 10 dB 以上。将产品放在弹性垫层上，

按正常使用状态安装，将室温清水注入浴缸内至溢水口，启动泵，打开全部喷嘴，距离浴缸周边 1 m、

距离地面高度 1 m 处，取浴缸前、后、左、右四个测试点，用声级计、A计权、快速档测定，取其峰值，

以四点测试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120 120 

100 

50 

1/2L 

1/2L 

L 
1/2B 

B 

0.95B 

1
0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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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语音交互 

5.2.7.1 语音识别、响应时间 

语音识别的检测至少选取 50 条以上指令，并且必需涵盖对应产品所有语音指令，发出指令后确认

系统正确响应的次数，通过正确次数与发送次数比值计算出识别率。响应时间的采集可以采用秒表进行

计时，选取至少 50条以上指令进行测试，取每条指令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响应时间。 

5.2.7.2 语音唤醒 

分别在低噪音、高噪音环境中按下面步骤进行测试： 

a) 在低噪音环境：门窗关闭、一般电器如电视、油烟机、空调等设备关闭条件下，在距产品大于

1 m 的位置发出声音指令，能触发指令对应的动作并发出对应指令反馈即为唤醒成功。发送不

小于 50 条指令，收集对应唤醒的次数，通过计算唤醒次数与发出指令数的比值得出唤醒成功

率。误唤醒频度测试，在同样噪音环境下，将产品在待机状态 6 h，记录误唤醒频度； 

b) 在高噪音环境：门窗打开、一般电器如电视(可选)、油烟机(可选)、空调(可选)等设备打开条

件下，重复 5.2.7.2 a）的测试动作，得出高噪音环境的唤醒率和误唤醒频度。 

5.2.8 手势交互 

5.2.8.1 手势说明 

通过阅读、分析说明书内的内容，确定手势描述及手势指令的内容。 

5.2.8.2 手势识别 

分别验证每一条手势指令，确保满足说明书内指令的对应动作及内容，同时记录指令的交互成功率。 

5.2.9 蓝牙功能 

按照说明书描述的方式进行连接试验，在设备端和产品端分别输入连接指令或按下连接确认键后，

连接对应的设备。连接成功后，按照说明书内容，依次验证蓝牙功能项目，产品运行过程中不应出现连

接中断及其他任何不稳定的现象。  

5.2.10 运行状态显示 

依次确认运行状态下的各种模式显示，确定符合产品规定。 

5.2.11 操作系统要求 

对系统描述的功能、显示等项目，逐项进行确认。 

5.2.12 消毒功能 

5.2.12.1 臭氧消毒 

5.2.12.1.1 臭氧消毒效果的测定按 GB 28232—2020 中 8.4 的规定进行。 

5.2.12.1.2 臭氧泄漏量的测定按 GB/T 18202 的规定进行。 

5.2.12.1.3 臭氧残留量，产品在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测试对应的环境，用臭

氧浓度仪测定对应环境中的臭氧浓度。试验前应先测定原来空气中的臭氧浓度，将试验中测得的最大臭

氧浓度减去原来空气中的臭氧浓度，即为臭氧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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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2 紫外线消毒 

5.2.12.2.1 紫外线消毒效果的测定按 GB 28235—2020 中 8.2.3 的规定进行。 

5.2.12.2.2 紫外线泄漏量，在开启消毒功能 5 min，在距离产品 30 cm 处，用紫外线强度计进行测定。 

5.3 安全要求 

5.3.1 电气安全 

按 GB/T 4706.1、GB/T 4706.73 进行测试。 

5.3.2 防滑要求 

试验人员在用试件铺成的有一定坡度的斜面上来回走，行走过程中逐渐增加斜坡的角度直至能够在

斜坡上安全行走的极限角度，以此作为临界角反映事件表面的防滑程度。方法按 GB/T 37798—2019 中

附录 C的要求进行测试。 

5.3.3 回水孔止发 

5.3.3.1 将 50 g 的中等粗细的天然头发附着在直径 25 mm 的木杆上，头发自由长度为 400 mm，木杆的

长度应足够使头发到达回水口。 

5.3.3.2 头发在水中至少浸泡 2 min，头发自由放在回水口上，在额定电压运行条件下，将头发从一侧

移到另一侧，持续 2.5 min，以便头发完全进入到吸入口。拉杆是为了将毛发从水中拉出。分别将杆垂

直拉动和杆与垂直方向 40°拉动，其拉力不应超过 20 N。 

5.3.3.3 如果按摩浴缸配有可拆卸的吸水口，则应在盖上面进行测试。在测试过程中使用头发刮擦盖

子，看盖子是否能被移开。 

5.3.3.4 本试验进行 5次，如果浴缸有多个回水口，则依次进行。定期梳理头发，确保其不要杂乱。 

5.3.4 电磁兼容 

按 GB 4343.1、GB 17625.1 的要求进行测试。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前对非破坏性试验项目进行检验，出厂检验的项目包括 4.1、4.2.4、4.2.6、4.2.7、4.2.8、

4.2.9、4.2.10 和 4.2.11。 

6.1.2 组批规则 

相同材料、相同工艺、同一时期连续生产的同型号产品为一批。 

6.1.3 抽样方案 

按表 7规定的样本量由提交的合格批中随机抽取样品。 

6.1.4 判定规则 

经检验所要求项目均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凡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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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型式检验 

6.2.1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包括第 4章内的全部项目。 

6.2.2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正常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6.2.3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不合格类别、样本量和判定组数除按规定执行外，其他按表 7规定进行。有

合同要求时，可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表7 检验项目及判定规则 

序号 检验项目 条款 样本量 判定规则(Ac，Re) 

1 外观要求 4.1 2 (0，1) 

2 滞留水 4.2.1 2 (0，1) 

3 满水变形量 4.2.2 2 (0，1) 

4 水温性能 4.2.3 2 (0，1) 

5 水流喷射距离 4.2.4 2 (0，1) 

6 密封性 4.2.5 2 (0，1) 

7 噪音 4.2.6 2 (0，1) 

8 语音交互 4.2.7 2 (0，1) 

9 手势交互 4.2.8 2 (0，1) 

10 蓝牙功能 4.2.9 2 (0，1) 

11 运行状态显示 4.2.10 2 (0，1) 

12 操作系统的要求 4.2.11 2 (0，1) 

13 臭氧消毒 4.2.12.1 1 (0，1) 

14 紫外线消毒 4.2.12.2 1 (0，1) 

15 电气安全 4.3.1 1 (0，1) 

16 防滑要求 4.3.2 1 (0，1) 

17 回水孔止发 4.3.3 1 (0，1) 

18 电磁兼容 4.3.4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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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综合判定 

对所要求项目进行检验，所有项目均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凡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

产品不合格。 

7 标志、标识和说明书 

7.1 标志 

产品上应有明显清晰、不易涂改的商标。 

7.2 标识 

产品或外部包装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规格型号； 

c) 执行标准编号； 

d) 生产日期或批号； 

e) 生产者中文名称和地址。 

7.3 说明书 

说明书应包含智能浴缸特定功能的说明。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8.1.1 产品包装应按照 GB/T 1019 的要求，有牢固的包装箱，包装箱应保证产品在一般运输途中和保

管条件下，不致因颠振、装卸、受潮和浸入灰尘而受到损伤。 

8.1.2 包装內或包装上应带有制造厂提供的合格证。 

8.2 运输 

8.2.1 搬运时应轻装、轻卸、严禁摔扔，以防破损，严禁与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放在一起。 

8.2.2 在运输和存放时应有防雨措施，防止包装受潮；防止撞击，防止化学腐蚀。 

8.3 贮存 

产品应按类别、品种、规格分别整齐堆放，在室外堆放时应有防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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